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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新闻眼

今年泰安中院受理192起知识产权案

6622件件泰泰山山摄摄影影作作品品遭遭侵侵权权

“在数字环境下，摄影作品
被放到了自由的互联网空间，
著作权人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和威胁。通过互联网，
任何人都可以对摄影作品进行
任意复制和下载、传播。因此，
公民要提高自己的知识产权意
识。”泰安中院法官说 ,广大市
民可以通过4种途径保护自己
合法的知识产权权益。

随时注意保存原始数据。
我国著作权相关司法解释规
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
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
作权登记证书、认定机构出具
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
以作为证据。”作者对于传播到
网络等公开途径的摄影作品，
最好保留自己的原始数据。

使用相关技术手段。现在
图片的水印技术、加密技术等
不断进步，将摄影作品上传到
网络上时，可以使用这些相关
技术来增强对作品的保护。

在网络上发表作品时，要
清楚表明作者身份和相关联系
方式、注明版权所有，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和使用。

进行作品的著作权登记。
登记作品经作品登记机关核查
后，由作品登记机关发放作品
著作权登记证书。

本报记者 侯峰 通讯员 谭明娜 钱幸

作为文化旅游名城，泰安市有巨大的文化优势。但是近
年来，不少涉及泰山文化作品却频遭侵权之扰。根据泰安市
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该院今年以来受理知识产权案件192起，
涉及泰山摄影作品侵权的案件就有62件。法官提醒，通过保
存原始数据、加密处理、表明来源、登记备忘等方式可以有效
维权。

自拍的泰山风景 旅行社“拿去”用

泰安一位摄影家，经过多
年的付出，最终拍摄出一整套
自己满意的泰山风光作品。今
年年初，该摄影家一次在翻看
旅游画册寻找灵感时，竟发现
上面一幅作品与自己拍摄的完
全一致。辛苦得来的作品被旅
行社轻松收入宣传页，自己却
全不知情，这位摄影家感到很
愤怒。今年9月份，他一纸诉状
将这家旅行社诉至泰安中院知
识产权庭，要求旅行社停止使
用自己摄影作品，并对自己的
损失予以赔偿。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了此案，通过调解，双方当事人

自愿达成协议，原告依法获得
相应赔偿，同时，原告依法允许
被告有偿继续使用其作品。

“泰山十八盘”、“泰山迎客
松”、“泰山碧霞祠”、“泰山全貌”
等作品是宣传泰安、泰山的重要
标志性作品。由于缺少著作权保
护意识，很多案件侵权事实就是
一些旅行社和文化纪念品公司
未经允许，在企业宣传、旅游宣
传、产品包装上使用上述作品，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据了解，泰
安中院今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
192起，其中著作财产权纠纷115

件，已经收到涉及泰山摄影作品
的侵权案件62件。

知识产权案数量 十年增加了15倍

泰安中院自2004年开始审
理知识产权案件。近十年来，共
受理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
权案件931件，审结近851件。收
案数从2004年的12件、2005年的
23件到2011年146件、2012年173

件，今年截至目前已收案 1 9 2

件，案件数量上升趋势明显。根
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泰安
中院以“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为原则，以“案结事了”为目标，
对有调解可能的案件全力调
解，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则尽快
裁判。今年已结案的154件案件
中，调解、撤诉124件，调撤率高
达80 . 5%。

泰安中院法官分析，案件
数量较快增长的原因主要是，
经济、科技迅猛发展以及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进，促使知
识产权产品快速增长。同时，网
络技术等突飞猛进，为知识产
权产品提供了推广平台，方便
它们迅速传播，也让侵权行为
更为容易。在知识产权庭等部
门不断加大司法宣传和保护力
度下，各行业部门、社会团体和
公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维权意
识不断增强，发现问题也越来
越多依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
些因素共同促成知识产权案件
的快速增长。

避免被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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